HZ01MZ-QT-0007特殊困难群众跨省救助返乡流程图
	①办理
	办理岗位：救助管理站
办理时限：无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无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贯彻落实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。对申请跨省救助人按要求进行咨询。填写跨省救助登记表

	②初审
	办理岗位：社会福利处工作人员
办理时限：无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申请人交互：无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对登记表进行初审

	③复审
	办理岗位：社会福利处负责人
办理时限：无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申请人交互：无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根据初审意见，进行复审，并签署复审意见。

	④审核
	办理岗位：分管局长
办理时限：无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申请人交互：无

是否可退回：否
	工作职责：
根据复审意见，进行审核，并签署审核意见。



	⑤决定
	办理岗位：局长
办理时限：无

内容公开：否
与申请人交互：无

是否可退回：否
	工作职责：根据审核意见，作出决定。


	⑥反馈
	办理岗位：社会福利处工作人员
办理时限： 1个工作日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是否可退回：否

是否监督：是

	工作职责：
1、 对登记表盖章

2、 对跨省救助登记表报省厅社会福利处进行核实批准
3、 对符合跨省接送条件的，做好救助管理站与省厅的协调接送工作

	⑦归档
	办理岗位：社会福利处工作人员

	工作职责: 
按档案管理规定整理归档。


注：监督部门：杭州市民政局监察室

监督电话：85159580

监督内容：1、是否按时办理；2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